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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代理的主要案件近期代理的主要案件

专利

代表澳诺药业在最高人民法院处理一起和湖北午时药业的有关药品发明专利侵

权的再审案件

代表德州仪器成功无效一件某原告在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专利侵权案中主

张的发明专利

代表美国肯纳金属应对一起山特维克公司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关

于涂料技术的专利侵权纠纷，该诉讼是两公司全球专利诉讼的一部分，并协助

客户与对方达成全球和解

代表索尼公司（Sony Corporation）应对一起有关MP3播放器的专利侵权诉讼
并成功无效原告主张的专利发明

代表诺基亚公司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针对天时达移动通讯工业发展有限

公司提起外观设计专利侵权诉讼并胜诉

代表苹果公司应对多起专利侵权诉讼

商业秘密

代表英力士公司（INEOS）针对其被许可方违反保密义务泄露技术秘密在北京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商业秘密侵权诉讼，并最终促

成双方和解

代表通用电气在一起针对其前雇员盗用公司商业秘密的案件中获得临时禁令

执业领域执业领域 

张辉律师专攻知识产权诉讼事务，包括专利、技术秘密、商标、

著作权、不当竞争和反垄断。他还专攻知识产权许可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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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Pepsi）赢得其前合作伙伴在重庆市第五中
级

人民法院提出的商业秘密侵权诉讼，该案被最高人民法院选为“年度中国十大
知识产权案件”

代表上海当当科技有限公司赢得在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一起商业秘密再审案的

有利裁定

TRADEMARK

代表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先生处理针对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采取的一系列
法律行动

代表美国电动汽车品牌Tesla处理针对商标抢注者采取的一系列法律行动，为
客户成功取回被抢注的商标及域名

代表著名篮球明星易建联成功撤销了由福建易建联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注册

的“易建联Yi Jian-Lian”商标，本案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评为“2010年十大知
识产权案件”

代表奢侈品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针对上海家乐福超市提起商标侵权诉
讼，该案成为确立卖方严格责任的典型案例。该案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十大
知识产权案件”

代表美国户外运动品牌North Face处理一系列与品牌保护相关的法律事宜。其
中，针对北京秀水街提起的商标侵权诉讼一案成为确立“业主责任”的典型案例

著作权

代表苹果公司应诉多起有关苹果应用商店平台责任的著作权案件

代表日本动漫公司万代株式会社（Bandai）处理针对广东泓利电子玩具工业有
限公司擅自制造其“GUNDAM”（机动战士）拼装玩具提出的一系列著作权侵权
诉讼，该案被最高人民法院评选为“2010年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代表美国软件公司赛门铁克（Symantec）针对马靖易等制造、销售盗版软件
的行为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并为客户赢得高额赔偿

不正当竞争

代表美卓集团在一起上海浦东法院审理的针对竞争对手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

案中为客户赢得法定赔偿额最高额的赔偿金判决

代表特斯拉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针对商标抢注者的虚假宣传和假冒商号的

不正当竞争案

代表香格里拉国际饭店管理有限公司赢得了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连云港

市明珠香榭尔国际大酒店不正当竞争行为（涉及商号、商标包装及失实报道）

提出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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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路易威登赢得了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针对上海鑫贵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提起的不正当竞争诉讼

反垄断

代表Vringo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中兴通讯提起的反垄断诉讼

为一间领先的中国个人电脑制造商就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模式和费率等问题引

发的反垄断诉讼提供意见

许可

代表一间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人就3G和4G的移动通信技术许可和小米公司进
行许可谈判

代表TCL公司就液晶面板技术的许可交易和一间日本的液晶面板制造商谈判

其他信息其他信息

教育背景教育背景

复旦大学法学院，法学士，1992

执业资格执业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律师

出版物出版物

张辉律师经常就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反垄断问题发表意见。他也是West Law，
中国商法2011年出版的“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共同作者之一。

获奖情况获奖情况

张辉律师在知识产权领域连续被评为：

           钱伯斯杂志： “第一等”以及“业界贤达”律师

           亚洲法律杂志：“领先律师”

         世界商标评论：“世界领先商标专业人士”

职业背景职业背景

张辉律师2001年加入方达律师事务所。在此之前，分别在一家中国律师事务所和国
际律师事务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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